
 

大同大學學生修讀數位媒體設計學系輔系辦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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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113年04月12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民國115年01月26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第一條 大同大學學生修讀數位媒體設計學系輔系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依據「大同大

學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辦法」訂定。 

第二條 欲選修大同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輔系之學生（以下簡稱輔

系生）自二年級起得提出申請，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加退選結束前送出申請，經主

修學系系主任及本系系主任同意後，送教務處教務長核准。 

第三條 申請資格：歷年學業成績總平均七十五分以上，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。 

第四條 通過申請之輔系生，修讀數位媒體設計輔系學分規定須於修業年限前完成大一到

大四的核心課程，且不得申請於暑期期間修讀。核心課程依申請年度之本系「大

同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學士班修業細則」規定。 

第五條 輔系生修習「專題設計」時，須取得本系開設之核心課程(不包含「專題設計」)

「任三科」必修學分後，方可修習。 

第六條 修讀輔系學生，除依本辦法辦理，悉依「大同大學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辦法」相

關法規辦理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